附件2

关于《河源江东新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职业
保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为推进政府专职消防队伍职业化建设，提升政府专职消防队伍职业保障工作水平，激励政府专职消防员爱岗敬业、献身使命，根据《广东省专职消防队建设管理规定》（粤府令第312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办法的通知》（粤府函〔2024〕10号）、《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源市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实施细则的通知》（河府〔2025〕13号）等文件，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我大队草拟了《河源江东新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职业保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二、征集内容
该职业保障办法本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内容主要是《河源江东新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职业保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中涉及政府专职消防队伍职业保障的核心条款，包括职业荣誉、待遇保障、社会优待等方面内容。
三、遵循原则
所提意见应符合法律法规，并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
四、有关说明
本次公开征集结束后，对收集到的意见将进行梳理汇总并进行反馈；匿名意见或超出征集范围的内容不予受理；同时，对反馈人信息严格保密，仅用于本次意见征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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